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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重點工作宣導 

本土語言教育 

（一）依據：新北市 112學年度本土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二）內容：成立本土語言教育推動委員會，下設專業進修方案、資源整合方案、教學推廣方

案及諮詢輔導方案，由本局及各學校代表組成，統籌規劃本土語言各項子計畫。 

（三）配合事項： 

1. 本土語言(閩、客、原)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授課節數及交通費填報，請務必確實依公文

說明及內容依限填報，並詳實核對後送出，倘填報有誤(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授課節數及授課語種等)，將導致本市全市國中小經費核定錯誤，且延誤撥付期程，請

各校務必謹慎填寫。 

2. 國民小學每週應開設 1 節以上之本土語言選修課程，計入語文領域時間內，於第 1 節

至第 7 節正式課程時間實施，並得依學校資源狀況，利用彈性時間、晨光活動或課後

活動時間，另行酌增授課節數。各校開設原住民族語選修課程，請務必利用第 1 節至

第 7節正式課程實施，倘因排課或師資延聘困難，得專案報本局同意後，利用第 1節

至第 7 節正式課程以外時間實施，另為保障學生選習權益，請各校落實調查學生選習

本土語文語別意願，並依學生意願落實開課,倘因地區語言特性確實無法覓得師資者，

可依國教署本土語文直播共學計畫期程申請以遠距方式進行客語文課程。 

3. 各班不得有不同族群合班上課情形(不得混族)，原住民學童只要該族 1 人以上，客語

學童 2 人(偏遠地區 1 人)以上選課即可開課；各班授課以同年段實施為原則，不得有

不同年段合班上課情形。 

4. 有關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撥付基準： 

(1) 本土語文(閩、客、原)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鐘點費及勞健保費用統一由主聘學校撥

付，本局僅將經費撥付予核撥學校，由主聘學校向核撥學校請款。非主聘學校應

於每月 20日辦理鐘點費結算（鐘點費僅結算至每月 20日），並於 25日前將薪資

清冊及相關文件核完章後寄至主聘學校，以利主聘學校於次月 5 日至 10 日完成

薪資撥付，請配合確實辦理；另請主聘學校務必依本局經費簡化措施第 5條規定

辦理，先行以學校費用撥付薪資，務必如期撥付。惟每學期最後一個月，非主聘

學校於最後上課日辦理鐘點費結算，並於次月 5 日前將薪資清冊寄至主聘學校，

以利主聘學校於次月 10日至 15日完成薪資撥付。 

(2) 個人因素：因個人因素無法到校授課(含公假研習)，應提前與學校聯繫調補課事

宜，惟需尊重學校課務安排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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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個人因素：因學校之全校性活動，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若有到校備課或協助學校

校務並有簽到事實，可視為有授課事實，依相關規定請領鐘點費。 

(4) 另請各校應於每學期初提前告知學校行事曆，並即早作調補課或校務協助安排，

以維護學生受教權。 

5. 閩客語文及客家語文認證考試暨師資政策宣導： 

(1) 重要政策： 

A. 閩南語文：為提升本土語文教學成效，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

語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第 2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從事閩南語文課

程教學之師資：（一）取得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二）

前目以外，參加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合格教師。（三）

參加閩南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之閩南語文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四）依國民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五項規定，具閩南語文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資格者。」請各校配合上開政策，安排合格師資進行閩南語課程教學。

另本局配合教育部政策，於暑期規劃認證輔導加強班，以協助現職教師通過

認證考試，請鼓勵現職教師參與認證考試。 

B. 客家語文：為提升本土語文教學成效，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家

語文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第 2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從事客家語文

課程教學之師資：（一）取得本土語文客家語文專長教師證書之合格教師。（二）

前目以外，參加客家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之合格教師。（三）

參加客語語能力認證，取得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並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舉辦之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認證，取得合格證書之閩南語文教學支援

工作人員。」請各校配合上開政策，安排合格師資進行閩南語課程教學。另

本局配合教育部政策，於暑期規劃認證輔導加強班，以協助現職教師通過認

證考試，請鼓勵現職教師參與認證考試。 

C. 依照國教署 111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考核指標「本土語授課師資均符合本土語

文課程聘用資格」，請貴校務必上國教署人力資源 2.0，於教職人員維護區，

更新校內通過認證教師名冊、登錄教師通過認證證書號，並依實際開課情形

分列填報，為避免核定錯誤致影響教師權益及核定期程，請務必完成並詳加

檢視資料正確性，務請確實核對後再送出資料，以避免影響本市本土語授課

教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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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認證者獎勵：依本局 111-114學年度「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本土語

言教育獎勵計畫」辦理，主要三大獎勵項目：「本土語言認證獎勵」其中個人獎

為鼓勵參與本土語言認證測驗教師與團體獎獎勵學校教師通過本土語言認證比例

全市前三名之學校；「本土語教學推廣獎勵」其中個人獎為獎勵通過本土語言認

證並授課教師學校教師通過本土語言認證教師並授課比例全市前三名之學校；

「教師參與本土語認證測驗報名費補助」提供教師參與本土語認證報名費補助，

獎勵項目如下表： 

序號 項目名稱 類別 對象 獎勵方式 

1 本土語言認證獎勵 

個人 
教師 敘獎 

學生 敘獎 

團體 
學校 學校獎勵金 

行政 行政人員敘獎 

2 本土語教學推廣獎勵 

個人 教師 敘獎 

團體 
學校 學校獎勵金 

行政 行政人員敘獎 

3 
教師參與本土語認證

測驗獎勵 
報名費補助 

 

(3) 依據：112年 5月 2日新北教國字第 1120807126號函，各校開設本土語文選修

課程，應充分尊重學生及家長選擇權，並將開設情形通知學生家長，新生於新生

報到時調查選習意願，舊生應於每年 5月 31日前完成意願調查，112學年度國

小一至六年級，各校開課依照年紀別選修語言如下： 

1. 國小一、二年級：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新住民語、閩東語、臺灣手語。  

2. 國中七、八年級: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閩東語、臺灣手語。  

3. 國小三、四、五年級：閩南語、閩東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新住民語。  

4. 國小六年級: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 

6. 有關各校辦理全校性領域研習或教師專業社群，皆可邀請本土語(閩客原)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及原住民籍教師一同參與，學習不同領域之教學模式。 

7. 每學期規劃 36校本土語文指導員到校諮詢輔導，請安排閩、客、原同一時間分別觀課

1 節，並請授課教師備妥當日觀課之教學簡案；另請學校協助錄影觀課之教學狀況，

若當日無法觀課者，請事先錄影上課情形替代之，該語別無開課者則免，得視實際到

校輔導行程之需調整之，以利本局了解各校辦理本土語言執行成果及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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